
华中农业大学园艺林学学院“天域生态园林奖学金”评选细则 

（讨论稿） 

华中农业大学园艺林学学院“天域生态园林奖学金”由天域生态园林

股份有限公司出资设立，旨在鼓励华中农业大学园艺林学学院园林、风景

园林专业在校生全面发展，“天域生态园林奖学金”奖励金额为每年十万元，

预设五年。为了切实做好奖学金的评选工作，制定本细则。 

一、机构设置 

为更好地管理和运行奖学金，设立园艺林学学院“天域生态园林奖学

金”组织管理委员会，负责制定和修改奖学金的评选细则，组织实施奖学

金的评选工作。管理委员会成员由华中农业大学园艺林学学院、天域生态

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员、师生代表组成。 

二、奖励对象 

本奖学金奖励对象为园林、风景园林专业全日制普通本科生、风景园

林硕士研究生、学生集体。 

三、奖项设置 

本奖学金奖项分为以下五类： 

1、浴德奖：奖励品学兼优，表现出良好的思想道德修养、高尚的道德

情操和高度社会责任感，有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学生； 

2、心裁奖：奖励在各级各类风景园林竞赛、科研活动、毕业设计（论

文）等科技创新活动方面有突出表现者； 

3、达人奖：奖励在专业实践活动和服务社会等方面有突出表现者； 

4、力耕奖：奖励家庭经济困难但积极上进、勤读力耕、德智体美全面

发展，成绩优良者； 

5. 天域奖：奖励班风良好、学风浓醇，班级成员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在学术竞赛、科技创新、就业创业中表现突出的班级。 

  



四、资格审查 

凡在学年年度内，个人的行为表现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均无评奖资格： 

1、品德不端，政治素养差，有损害学校和社会安定团结的错误言行者； 

2、有课程（指必修课、专业选修课、实验课）考试(考查)不及格者； 

3、因违反有关纪律规定导致综合测评惩罚分为 1.0 分（含 1.0 分）以

上者； 

4、学年总结鉴定综合测评成绩不及格者； 

5、在本学年度学年鉴定和评奖过程中弄虚作假者。 

五、评选条件与奖励办法 

1、浴德奖 

（1）班级综合测得分列班级前 30%；学习成绩列专业前 30%； 

（2）学生道德品质好，在思想道德、尊老爱幼、见义勇为、志愿服务、

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有突出表现和成绩，并在一定范围内形成良好社会影

响者。申请者需提供先进事迹材料，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奖励办法见下

表： 

级别 特等 一等 二等 三等 

奖励 3000 2000 1000 500 

2、心裁奖 

（1）专业竞赛 

在本学年度内，在各级各类专业性学科竞赛（如风景园林设计竞赛、

插花艺术竞赛等）中获奖者可申请心裁奖。同一学年度同一作品获不同等

级的奖项取其高者予以奖励，不累加；佳作奖、评委奖、提名奖等视同优

秀奖（下同）。奖励办法见下表： 

级别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优秀奖 

国际级 5000 元 4000 元 3000 元 2000 元 1000 元 

国家级 4000 元 3000 元 2000 元 1000 元 800 元 

部、省级 3000 元 2000 元 1000 元 800 元 500 元 



校、地级 1500 元 1000 元 800 元 500 元 300 元 

（2）人文科技竞赛 

在本学年度内，参加各级美术、摄影、文学作品人文类竞赛，或参加

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湖北省大学生优秀

科研成果奖评比等竞赛并获奖者可申请心裁奖；同一学年度同一作品获不

同等级的奖项取其高者予以奖励，不累加。奖励办法见下表： 

级别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优秀奖 

国家级 4000 元 3000 元 2000 元 1000 元 800 元 

部、省级 3000 元 2000 元 1000 元 800 元 500 元 

市、校级 1500 元 1000 元 800 元 500 元 300 元 

（3）学术论文 

在本学年度内，公开发表有创新思想的学术论文（第一作者发表）、 被

采纳的调查报告的学生可申请心裁奖。奖励办法见下表： 

级别 

AHCI、SSCI、

ISTP、SCI、EI 收

录 

中文核心期

刊（CSSCI） 

研究生奖励 2000 元 1000 元 

本科生奖励 4000 元 2500 元 

（4）专利申请 

在本学年度内以风景园林或园林类成果申请国家专利并获得申请号，

每项奖励 1000 元；获得国家专利，每项奖励 2000 元。 

3、达人奖 

本学年度内，在专业实习（不含课程实习）中表现优秀的团队或个人，

在专业社会实践中表现突出的团队或个人可申请达人奖。奖励办法见下表： 

级别 特等 一等 二等 三等 

奖励 1500 1000 500 300 

 



4、力耕奖 

家庭经济困难，且学习成绩和综合测评成绩均位于班级前 40%或学习

进步 15 名（班级排名）以上的学生可申请力耕奖。根据家庭经济情况、学

习成绩等情况给予不同等级的奖励。奖励办法见下表： 

级别 特等 一等 二等 三等 

奖励 1500 1000 800 500 

5、天域生态园林奖 

本学年度内，班级精神风貌好，学风浓醇，学习成绩排年级前列，班

级成员团结互助，奋发向上，集体荣誉感强，无违纪记录；全班同学思想

素质好，积极要求进步，积极参加各类实践活动，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并

在学术竞赛、科技创新、就业创业中表现突出的班级。符合条件的班级可

申请此奖项，奖励金额为 3000-8000 元。 

六、申报与审批 

奖学金分为两次申报，分别为每年的十月份和四月份，具体程序如下： 

1、学生提出书面申请。学生集体或个人填写《园艺林学学院天域生态

园林奖学金申请表》，提交有关证明的原件和复印件，交由组织管理委员会

审核； 

2、组织管理委员会评审。申请审核通过后，由组织管理委员会进行评

审，确定候选人名单；候选人名单在学院范围内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

于三天； 

3、确定获奖者。公示无异议后，学院向天域生态园林股份有限公司提

交候选人名单，由公司确定获奖名单: 

4、颁发证书。奖励证书由天域生态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中农业大学

园艺林学学院共同盖章，确定时间予以颁发。 

七、其他 

1．学院将每年提取奖学金总额的 15%作为运营经费和机动基金，用于

评选工作、颁奖活动、校级设计赛事的活动经费和机动费用，如有结余，



留于下年使用； 

2．每人仅限于申请一个奖项，同一项目或作品不得用于申请多个奖项； 

3．未尽事宜由组织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 

 

 

园艺林学学院“天域生态园林奖学金”组织管理委员会 

（华中农业大学园艺林学学院代章） 

二○一六年九月六日 


